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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允收標準
經確實分類後之家戶生活上所產生的可燃性垃圾

不得袋中有袋，且不得超過50公分。

廢棄物如棉被、椰子床、彈簧床、鋼琴…等，須先行將彈簧金屬物

件等不得焚化之廢棄物撿拾分離後，並破碎(裁切)至50公分以下。

應回收廢棄物不得入廠：列管包括廢塑膠容器、廢玻璃容器、廢鐵
鋁罐容器、廢水銀電池、廢農藥空瓶、廢家電(三機一腦，電視機、
冷氣機、洗衣機、個人電腦)、廢 汽機車、及其所相關的廢潤滑油、
廢 輪胎；有害物質廢鉛蓄電池水銀電池、日光燈管、下水道污泥、
生、熟廚餘…等不予收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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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允收標準

事業、農業廢棄物，如油漆瓶、填縫劑瓶、農藥瓶、肥料、帆布、
紗網…等不予收受。 

有害廢棄物及感染性、醫療廢棄物嚴禁入廠，如醫療用刀具、尖銳
品、針頭、注射筒、點滴管(瓶)、注射液空瓶、棉球、藥丸、藥品
(罐) …等不予收受。 

爆炸性壓力容器不予收受，如瓦斯鋼瓶(罐)、未鑿孔洩壓之噴霧劑
罐、未冷卻並確認無火星之鞭炮及炮灰，易燃易爆品等。 

特殊垃圾：漁網、菜刀本體、雨傘骨架、鋁合金門窗、框、廢磚、
瓦片、陶瓷…等不適燃廢棄物，不予收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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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補充規定說明
請遵守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

 車輛為鄉公所之垃圾車且由廠區建檔發卡之車輛始可進廠，該卡並為出

入廠過磅之憑證。

 公所廢棄物清運車輛於送料進廠時，需遵從廠區人員調度指揮，若有損

毀資源回收廠設備者予以修復，若發生糾紛時，得檢附相關證據，請主

管機關仲裁。

 檢查發現有載運不得焚化之廢棄物時，南亞資源回收廠即照相存証，並

通知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，不合格廢棄物需自行載回。 

 針對不合格品屬累犯或蓄意者，將與主管機關檢討訂定相關懲處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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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常見未依規定分類之回收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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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常見未依規定分類之回收物



8

三、常見未依規定分類之回收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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